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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失／就業保險之定義

失／就業保險為一種「在職」（In-Service）的社會保險，旨在保障有工作能力的被保險人，遭遇

非自願性失業，而未獲適當工作之前，依法領受失業給付，以維持其生活安全及促使其迅速再就

業為目的。由失／就業保險的定義可知，失／就業保險具有下列四個基本的特性：

一、失／就業保險為一種「在職」的社會保險，即參加失業保險的人，必須是有工作能力，且已

經有工作的人，如果沒有工作能力或沒有工作，就不能參加失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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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就業保險給付的申領者必須是非自願性失業。對於勞工無正當理由擅自離職者，如為了

尋找更好的職位而放棄原來的工作，或因自己的過失而遭解僱，或直接參與勞動爭議而罷工或停

工者，均不給予給付。

三、失／就業保險旨在對參加保險之被保險人短暫失業期間，維持其基本生活安全為目的，當被

保險人再度獲得新工作之後，即應停止失業給付。

四、失／就業保險因可與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作密切結合，故其最終目的在促使失業勞工迅速再

就業，以及增進人力資源之運用。

「就業保險」一詞，不僅包括傳統的失業保險意義─給與失業者失業補償，尚且包括各種不同的

主動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為無止境的產業重整與經濟波動之就業調適援助，支持雇主自行辦理的

廣泛訓練活動，以及職業介紹、職業輔導與就業諮詢等。

職是之故，「失業保險」乃是一種事後的與補救性的措施，支付失業給付給失業者；而「就業保

險」則是一種預防性的與積極的措施，透過穩定就業與勞工就業能力的發展，以事先預防失業，

也是一種藉著支付給付給無法避免失業的失業者，以確保其生活安定，與促進再就業的積極措施

。

貳、就業保險法立法背景與宗旨

行政院於民國91年3月1日函送立法院就業保險法草案總說明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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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88年1月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74條之規定，訂定「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開辦勞

工保險失業給付業務，已實施一段期間，亦累積了一些經驗，可研議採立法方式辦理。

民國90年召開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亦達成失業保險單獨立法之共識，而失業給付亦有由勞工

保險體系脫離，與就業諮詢、就業促進及職業訓練緊密結合辦理之必要，爰擬具「就業保險法」

草案，共8章，計44條。

參、就業保險法立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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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九十一年八月二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0910037330號令發布定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二‧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09781號令修正公布第10條條文；民國九

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0960005662號令發布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施行

三‧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096331號令修正公布第5、10～13、16、

25、28、29、33、34、38、41條條文；並增訂第19-1、19-2條條文；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四

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0980020892號令發布定自九十八年五月一日施行

四、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116301號令修正公布第35、44條條文；並

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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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國一百年四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079391號令修正公布第38條條文；民國一百

年四月二十九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000022267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年四月二十九日施行

六‧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100279781號令修正公布第44條條文；增訂

第22-1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四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030124618號公告第2條所列屬「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起改由「勞動部」管轄；第4條、第34條、第35條所

列屬「勞工保險局」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起，就業保險基金投資及運用業務，

改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管轄；其他業務改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管轄；第3條第1項、

第2項、第34條第1項序文所列屬「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

起改由「勞動部」管轄

七‧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300085181號令修正公布第22條條文；民國一百

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1030036676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八‧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12561號令修正公布第2、19-2條條文；民

國一百零四年三月十三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1040011436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日施行

九‧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000115861號令修正公布第19-1條條文；民

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七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1110001042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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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100001921 號令修正公布第19-2條條文；民

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七日行政院院臺勞字第1110001042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施行

以上的九次增修訂以第三次幅度最大，茲說明其重點如下：

一、第十二條修正理由：促進就業，第三項修正如下：

(一)本項經費為辦理相關促進就業措施及職業訓練發展策略相關規劃方案所需，均具持續性、跨

年度性質，其範圍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除當年度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範圍內外，尚包

括歷年應收保險費執行賸餘額度範圍內部分，爰於序文予以明定。

(二)分別對象列款訂明促進就業措施。除現有被保險人之在職訓練及失業後之職業訓練暨獎助雇

主僱用本國籍失業勞工業務外，求職人自行創業亦可解決失業問題，僱用安定措施則有助於就業

穩定，爰並增列為得辦理之事項。

二、第二十五條修正理由：

原條文第二十四條雖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二年時效之規定，惟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何時應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失業給付，並無明確規範，致實務上迭有爭議。為求明確，

且使被保險人於失業後能儘速進入就業服務體系，以利重返職場，爰於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於離

職退保後二年內，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等相關事宜。

三、第二十九條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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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第二十四條雖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二年時效之規定，惟被保險人繼續請領失業給付者，如未

依規定親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再認定，應否於一定期間內為之，並無明確規範，致

實務上迭有爭議。為求明確，且使被保險人失業後儘速進入就業服務體系，以利重返職場，爰於

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繼續請領失業給付者，應於前次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末日之翌日起二年內，每

個月親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再認定。

四、第三十三條修正理由：

為因應本保險開辦初期之財務運作需求，前依原條文第二項規定，循預算程序自勞工保險基金提

撥專款新臺幣三百八十三億元，作為本保險基金之來源。因該筆款項本屬勞工保險基金之責任準

備金，且本保險為有異於勞工保險之短期保險制度，於財務上係採隨收隨付制，惟目前基金累存

約新臺幣一千億元，爰修正第二項規定，將本保險開辦初期自勞工保險基金提撥之專款，一次全

數撥還勞工保險基金。

五、第三十四條修正理由：

(一)、為增加基金運用靈活度，增列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就業保險基金亦得運用於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益之投資。

(二)、惟考量本保險係屬短期保險，財務處理採隨收隨付制，其運用應首重安全性及流動性，爰

增列第二項，明定本基金不得投資於權益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具高風險之投資標的；其中權

益證券種類包含股票、指數型商品（ETF）及基金受益憑證等股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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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就業保險法章節】

第一章 總則 §1-3

第二章 保險人、投保對象及投保單位 §4-7

第三章 保險財務 §8-9

第四章 保險給付 §10-24

第五章 申請及審核 §25-32

第六章 基金及行政經費 §33-35

第七章 罰則 §36-39

第八章 附則 §40-44(最新六法，2022)

肆、我國就業保險法自2003年元旦實施20年來的挑戰與前瞻

盱衡我國當前勞動市場情勢與國際就業保險法立法例發展趨勢，未來我國就業保險法制增修正案

重點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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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大納保對象--自營作業者、高齡者、多職者等

依2021年計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數為7,151千人，僅約占就業人數62.32%，尚有大量就業人口

未納保，一旦失業，主要僅能靠原有儲蓄與家庭支持。另搭配著「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的實施，甚至於超高齡社會即將於2025年到來，以及零工經濟彈性工作制度的風行，不穩定與

無可預期的所得需求，自營作業者、高齡者、多職者等，宜研議增修訂就業保險法第5條逐步擴

大納保對象。現行失業者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的不完整，不但無法保障其基本生活水準，亦使政府對

於這些失業群體完全失去掌握，無法提供任何的入門服務，更遑論後續更深入的協助。因而，應考

量擴張失業經濟安全保障體系，透過就業保險法，擴大納入失業人口，進一步開啟就業協助的機

會。如參考南韓、加拿大的自營作業者；日本、南韓的高齡者；及馬來西亞、日本的多職工等之

納保立法例。

二、增列給付項目與給付支出結構合理化

我國因為2018年已邁入高齡社會，甚至於超高齡社會即將於2025年到來，因照顧家庭需被迫離職

的勞動力人數估計13.3萬人，需常請假者18.7萬，合計約32萬人，這是勞動力運用上的浪費，宜

參考日本、加拿大等國的就業保險法立法例，以就業保險基金妥善規劃運用家庭照顧假給付；面

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同時發生，搭配著「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的實施，南韓與日本高

齡者的續僱獎勵就業保險立法，可由2022年8月底已1,500多億元穩定增加的就業保險基金支應，

我國似乎可研議於就業保險法第10增列保險給付之種類。

此外，就業保險的經費支出宜以失業給付及就業促進相關經費為主，但2021年的支出結構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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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給付占45.43%，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高占41.39%；而就業促進相關經費的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占8.

08%、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占2.54%，合計僅10.54%，顯然不合理。另我國的社會保險已走向分類

保險，各種保險支付宜獨立，全民健康保險保費補助占2.56%，其合理性也令人質疑，違反分類

保險原則，混淆財務負擔，宜回歸全民健康保險政府補貼，而非就業保險基金支付。另外或許該

參考日本雇用保險法2020年4月施行的修正案：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定位為穩定那些休假撫養孩

子的勞工的生活和就業的給付，獨立於失業給付之外，設定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保險費率（0.4%

），明確核算，並另設置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基金。

三、等待期與提早再就業津貼方面：

大多數國家在支付失業給付之前有幾天的等待期，以減輕處理大量小額索賠的行政負擔。有些計

畫對每次失業事件都有等待期，而另一些計畫則將資格限制為每年一次。對於某些勞工，例如季

節性受雇者，可能會規定更長的等待期(USSSA，2019)。從制度比較的角度，我國「就業保險法

」第11條規定長達「14日等待期」制度，而大多數國家等待期在3天～7天之間。故我國的「等待

期」制度宜縮短至7日，以免影響失業勞工失業期間的生活費用來源。

此外，就業保險法第11條與第18條，可參考日本提早就業期愈早，補助率愈高；參考馬來西亞於

等待期即再就業者亦可申請提早再就業津貼；參考南韓對55歲以上中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因較難

再就業，其替代率可提高至67%等之規範。

四、僱用安定措施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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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明訂：中央主管機關得於就業保險年度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及歷年

經費執行賸餘額度之範圍內提撥經費，辦理被保險人之僱用安定措施；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

法第5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於每月領取失業給付人數占該人數加上每月底被保險人人數之比率(

俗稱就業保險失業率)，連續三個月達百分之一以上，經邀集勞工、雇主、政府機關之代表及學者

專家，召開僱用安定措施啟動諮詢會議後，得辦理僱用安定措施。前項規定之比率，以保險人公

布之資料為準。但是近3個月統計僅分別為0.35%, 0.47%, 0.36%等，故未實施。僱用安定措施一

直未實施的問題在哪裡？問題在於以整體就業保險失業率當判準，忽略個別產業受外在環境衝擊

的特殊性質，如近3年多來covid-19的衝擊!

吾人可從其他國家的啟動門檻實施經驗來看：

(一)

德國短工津貼：基於經濟原因，特別是經濟狀況不佳或不可避免的事件，它是暫時的，這是不可

避免的，該公司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員工在索賠期內（公曆月）因失業而減薪10

%以上。最低要求是（限制到 2022 年 9 月 30 日）：至少 10% 的員工的收入損失必須超過

10%。

(二)

日本雇用調整助成金：屬就業保險法的適用雇主；企業業務活動，如銷售或生產量在過去三個月

的月平均值比去年同期已經減少10％以上；就業保險參保人數和勞動者派遣數量指標，相比去年

同期的最近三個月的月平均值，在中小型企業4人以上，減少10％，或6人以上，減少5％；在停

工的情況下，是透過勞資雙方協議，在規定的工作日整天進行，企業員工(被保險人)在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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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實施才可以；在教育和培訓的情況下，除了相同的標準外，教育和培訓的內容，是用於符合

企業經營目標，並與職業知識、技能和技術改進相關的學習，參訓者結訓之後須提出心得報告；

在借調的情況下，3個月以上到一年之內，結束後需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過去申請雇用調整助

成金和中小企業僱用安定助成金者，須超過一年之後才能再申請。

(三)

南韓僱用維持津貼：是減少工時20%以上，或改變輪值工作制度，或暫時關廠等；在僱用維持補

助申請期間，為員工提供訓練；雇主補助留職停薪員工一個月以上；事先必須與工會或員工代表

協商暫時停工或關廠計畫，其勞資協商會議紀錄必須在3天內補充，除非是在特定災區可以延後

到20日內提送。

(四) 加拿大工作分享（Work-Sharing）：申請工作分享的企業必須要在加拿大設立至少兩年

，其企業活動每周至少減少10%(半天)、至多減少60%(3天)，不能為季節性的因素，需提供最近2

4個月到最近一個月，每月的生產量和銷售量的統計數據；至於受僱員工必須為核心員工，並且

具備有申請就業保險給付的資格，須至少兩位員工。工作分享期間不能增聘員工，但可以辦理訓

練活動。

(五)

美國短期失業補償：是各州的志願性計畫，目前計有21州。各州有各自的法律規範，通常是規定

以減少工時來代替解僱，其減少的時數至少需正常工時的20%；其補償的額度就依據失業給付的

標準作同比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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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安定措施的調整建議：不以整體就業保險失業率當判準，因整體就業保險失業率上升，全然

失業，申請失業給付即可；可以參考前述等國家就/失業保險經驗，當特定產業受外在環境衝擊，

以減少工時來代替解僱，其減少的時數至少需正常工時的20%者即可適用，其業別判定可洽經濟

部，如近期covid-19即選定包括餐飲業、會展業、機場商業服務設施業、航空業、觀光業、國道

及公路客運業、藝文業等；教育和培訓的內容，是用於符合企業經營目標，並與職業知識、技能

和技術改進相關的學習，參訓者結訓之後須提出心得報告。(郭振昌，2022)

五、採取變異性給付期間

現行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乃採取統一期限（UniformLimits），凡具有給付資格都一律相同（均為6

個月），只有中高齡與身心障礙者是9個月，造成青年失業勞工即使失業期間少於6個月，仍有不

領白不領的怪現象。國際上辦理就業保險制度的國家尚有日本(1975)、南韓(1995)、加拿大(1976)

及馬來西亞(2018)，其中日本依據「一般離職者」或「因倒閉、解僱而離職者」或「身心障礙者

等就職困難者」而有不同的給付天數。南韓給付期間由兩個因素決定：被保險人的投保期間及失

業時的年齡，給付期間與年齡有關之理論基礎乃是：中高齡勞工要找到適當的新工作非常困難。

加拿大給付期間依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與區域失業率情況彈性規定；另對於特定對象的寬厚給付率

規劃上，低所得家庭之保險給付替代率高於一般水準，讓渠等更能符合生活所需，並達到所得重

分配效果，亦讓給付社會的理念具體落實，否則低所得者如仍依原有投保薪資計列同等的給付率

，於失業期間照顧家庭生計必然捉襟見肘。我國就業保險法第16條似宜研究失業給付期限採取變

異性期限之可行性，即依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年齡或其他特定狀況予以不同的給付期間，而透過

現代化的電腦作業應可克服手續較繁、行政費用較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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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馬來西亞與日本對多職工就業保險制度：

馬來西亞就業保險制度法減少失業的收入津貼是指一次性支付，以協助有兩個以上工作並且失去

一項或多項工作的被保險人。如果被保險人同時有兩個以上的工作並且已經失去一項或多項（但

不是全部）工作，他應有權按照不同月數規定的尋（求）職者津貼比率減少失業的收入津貼。在

這種情況下，被保險人無權獲得求職津貼、訓練津貼或早期再就業津貼。但是，如果有兩個以上

工作的被保險人在同一天失去了所有工作，那麼他將有權獲得一份求職津貼、一份失業和另一份

失業的減薪津貼，以及他可以選擇失業應支付的求職津貼。我國現行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3項規定

：受僱於二個以上雇主者，得擇一參加就業保險，但如其中一項失業正好未投保，就無法申請失

業給付，故宜修法須全部投保，以加強保障。日本雇用保險法2021年4月施行大企業對於中途採

用多職工的比率負有公開表示的義務；2022年1月施行適用於65歲以上的受僱於多個雇主的勞動

者。

七、我國就業保險法失業給付，可考慮如英國、南韓、馬來西亞等改名尋（求）職者津貼，以符

合就業保險積極促進就業的立法精神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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